
黑龙江省水利厅行政权力委托书

委托行政机关：黑龙江省水利厅
地        址：南岗区文中街4号
法定代表人：魏邦记   职务：厅长

受委托行政机关：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
                区管理委员会
地          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一路618号
法定代表人：肖  彬  职务：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为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赋予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和〈赋予哈尔滨新区省级行政权力事项指导目录〉的决定》（2023年省政府令第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委托行政机关与受委托行政机关签订《赋予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书》，受委托行政机关在本行政区域内行使相关权力。
1、 委托事项
[bookmark: _GoBack]1.权限内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2.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3.权限内水事纠纷裁决；4.取水许可；5.水资源费征收；6.水利工程建设档案验收；7.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8.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免征）；9.河道管理范围内特定活动审批；10.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11.占用农业灌溉水源、灌排工程设施审批；12.洪水影响评价类审批；13.河道采砂许可。
二、委托行政机关职责
（一）向受委托行政机关提供与赋权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文件目录及纸质或电子版文档，当所赋权依据发生变化时，及时书面通知受委托行政机关。
（二）向受委托行政机关提供组织实施行政权力全流程配套的、标准规范的所有材料。
（三）在委托职权范围内，指导和监督受委托行政机关依法依规正确行使职权，为受委托行政机关工作工员进行业务培训。
（四）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五）受委托机关违法实施委托行为的，委托机关可依法追责。
（六）对受委托行政机关行使委托职权行为进行备案审查，对违法或不适当的行使委托职权行为予以纠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撤销后申请人重新申请的，由委托机关受理、办理。
（七）在本部门网站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实施的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内容予以公告。
（八）负责解释委托权限的范围。
三、受委托行政机关职责
（一）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规定，在受委托权限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行使行政权力，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个人行使行政权力。
（二）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过程中，因受委托行政机关的过错导致经济、行政等法律责任，由受委托行政机关承担。
（三）受委托行政机关以自己的名义或者超越委托权限实施的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委托行政机关承担。
（四）因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而引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委托行政机关配合委托行政机关共同开展复议和诉讼相关工作。
（五）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过程中，如遇重大、复杂、疑难等问题，受委托行政机关应及时与委托行政机关沟通，并将处理结果向委托行政机关报备。
（六）受委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受委托行政权力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等情形的，依法实行责任追究。
（七）受委托实施的行政行为应接受委托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导。
（八）受委托行政机关要在办结具体行政事项7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机关备案办理材料。
四、委托期限
本《赋予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书》自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行政机关及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名和盖章后生效。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调整，需要改变或调整委托事项的，从其规定。
五、委托职权终止
（一）委托职权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发生变化，明确禁止职权委托的。
（二）印发的省政府决定停止委托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
六、需说明事项
（一）如果《赋予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书》与国家和省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准。
（二）本《赋予省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书》一式四份，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行政机关各执一份，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省司法厅各备案一份。


委托行政机关(盖章)           受委托行政机关(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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